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文综罚字〔2025〕F-005号
当事人：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
证照名称及编号：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3334242579J
法定代表人：杨长青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泉路111号火炬广场F座1805室
经依法调查，现查明违法事实如下: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未经延边教育出版社许可，复制、发行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练测考七年级英语下册LJ》（ISBN：978-7-5724-2697-1）共计86册，并按批发价31.24元每本批销给山东东营路人书店，后售卖给东营一学校，违法经营额为86*31.24=2686.64元。该行为侵犯了延边教育出版社的著作权，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接到投诉后，积极对接消费者，已将86册《练测考七年级英语下册LJ》黑白单色版全部更换为正规版本，因此没有违法所得。86册《练测考七年级英语下册LJ》黑白单色版已按照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要求，寄回到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作为证据留存。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违反了《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高新区宣传新闻中心案件线索转送单》；

2.《淄博市文化市场管理暨“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案件线索转送单》；

3.《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案件线索移送函》；

4.延边教育出版社《鉴定函》；

5.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支队对杨长青调查询问笔录1份，共3页；

6.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提供的杨长青身份证复印件1份；

7.东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提供的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仓库批发销售单1份；证明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向山东东营路人书店批销《练测考七年级英语下册》395本的事实。

8.《练测考七年级英语下册》样书1本。

9.文号为（淄高新）文综调通字〔2025〕F-005号的《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

10.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长青《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承认未经延边出版社许可，擅自印制了《练测考 七年级英语下册》86本，并按55折（31.24元/本）批销给山东东营路人书店的违法事实；

11.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12.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长青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13.延边教育出版社授权发行委托书1份；

14.文号为（淄高新）文综检字〔2025〕F-005号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

15.现场检查照片2张，证明其公司打印机可以正常印制；

16.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玲《调查询问笔录》1份，承认其制作《练测考七年级英语下册LJ》黑白单色版的事实；

17.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玲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18.物流单复印件1份；证明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已将涉案书籍寄回东营。

以上证据均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经营额为2686.24元，没有违法所得，且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节，依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给予当事人相应行政处罚。

2025年5月26日，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你单位送达了文书编号为（淄高新）文综罚告字〔2025〕F-005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违法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截止到2025年6月3日，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现对山东正大图书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警告；2.罚款人民币5000元（伍仟元整）。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或通过山东省非税统缴平台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6月4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